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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评析

检察
微课堂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布10起
铁路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在我国，行政诉讼被社会
广泛地称为“民告官”。它是指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
行使国家行政权的机关和组织
及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具体行
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利，依
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
依法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
审查并作出裁判，从而解决行
政争议的法律制度。行政诉讼
制度的确立，使人民群众在“民
告官”中有了法律的依循。与
之相应的是，行政诉讼检察监
督（简 称 行 政 检 察）制 度 的 确
立，则让“民告官”的裁判与执
行有了公正的监督保障。

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群众
在 民 主 、法 治 、公 平 、正 义 、安
全、环境等方面的行政诉讼需
求日益增多。进入新时代，法
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
进，行政行为纳入检察监督范
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
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
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
该督促其纠正。”这为检察机关
针对滥作为、不作为等行政违
法行为依法履行检察监督职责
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也为
行政检察“增容”了新的使命职
能。

面对新形势、新需求、新使
命，最高检秉持“就是要让人民
群众通过行政诉讼监督有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的检察为民理
念，乘势而为，作出了“做实行
政检察”的重大决策。

行政检察的核心是行政诉
讼监督。行政诉讼监督的重点
在于：对行政诉讼起诉、受理的
监督；对行政审判活动的监督；
对生效行政判决、裁定和调解
书的监督；对行政判决、裁定等
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的监督；
对行政审判人员在审判程序中
的违法行为的监督；以及通过

监督着力化解“民与官”之间的
行政争议，促进政通人和。

做实对行政诉讼活动的检
察监督，发力点在于坚持以办
案为中心，在办案中监督，在监
督中办案；专注点在于全面考
量行政案件涉及的政策因素、
法 律 因 素 、社 会 因 素 、区 域 因
素、人文因素、情理因素以及行
政行为与民间习俗的交互对撞
等问题；精准点在于依据法律
和政策，发挥超强的法律监督
能力和水平，严细审查行政行
为的合法性，审慎监督法院行
政审判程序与实体的合法性，
适时提出凸显刚性的检察建议
或抗诉提请；倾注点在于以换
位思考，真切感触“告官”一方
当事民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
心事，通过善作善成的办案监
督，从实质上、源头处化解诉讼
中的行政争议，真正实现案结
事了心平气和，促进依法行政；
落脚点在于监督保障“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在“民
告官”诉讼活动中得以公正体
现；功效点在于就是要让人民
群众通过行政诉讼监督有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就是要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全力彰显行政检
察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
律效果。

进入新时代，行政检察“一
手托两家”，既监督行政审判是
否公正，又监督行政行为是否
合法。对行政滥作为、不作为
进行检察监督，是党在法治国
家建设进程中赋予检察机关的
职责使命，是人民群众的呼声
和期待，是行政检察新的责任
担当。监督依法行政，保障所
有公权力严格公正高效地为人
民服务，事关党和政府在人民
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维护，事关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一体建设，事关政通人和、国泰
民安之大局。行政检察责任重
大、使命崇高。

做实行政检察，委实任重
道远。

位于邢台开发区范围内的
京广高速铁路、京港澳高速公路
大桥河道附近禁采区，曾发生多
起非法采砂案件，临近的高铁大
桥 下 及 两 侧 砂土被挖后形成众
多砂坑，严重影响行洪和堤防安
全。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及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河
道采砂活动监督管理机关加强监
督检查，查处违法采砂行为，维护
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2020 年
12 月 24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
布 10 起铁路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
讼典型案例，“河北省邢台市非
法采砂危害高铁大桥运输安全
公益诉讼系列案”入选。

2019 年 5 月，邢台经济开发
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开发区
检察院）收到石家庄铁路运输检
察院移送的相关线索。该院经
实地勘查发现，高速铁路大桥、
高速公路大桥附近多处砂石被
非法盗采，河道内千疮百孔，部
分桥墩基础裸露，在雨季即将来
临之际，存在桥墩偏斜的风险，
高铁大桥防洪安全存在重大隐
患。2019 年 6 月初，开发区检察
院正式立案调查，对高速铁路大
桥、高速公路大桥下非法采砂现
场进行拍照取证，询问沿线村民、
铁路部门等相关人员，调取行政
机关职权清单及执法相关证据材
料。同年 6 月 12 日，开发区检察
院向邢台市水务局发出诉前检察
建议，建议邢台市水务局作为该
市河道采砂活动的监督管理机
关，针对开发区高铁大桥附近禁
采区存在违法采砂问题，加强对
河道采砂活动的监督检查，及时
查处违法采砂行为，对已经存在
的安全隐患尽快处理。

收到检察建议后，邢台市水

务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工
作，联合开发区农业办进行现场
调 查 核 实 ，从 四 个 方 面 进 行 整
改。针对高铁大桥、高速公路大
桥桥墩基础裸露问题，京港澳高
速 公 路 管 理 单 位 已 于 6 月 底 完
成了加固处理。针对高速与高
铁之间的一处盗采遗留砂坑，经
调查得知此盗采河砂行为公安
机关已立案侦查，盗采人已被开
发区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将积极
配合后续的调查工作。责成开
发区经济发展局将现有砂坑限
期进行平整，加大河道巡查和监
管力度，确保河道行洪能力和桥
梁安全。针对河道非法采砂行
为，联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林业局、市公安局开展了全市
集中治理非法采砂专项活动，有
效遏制河道私挖滥采现象，维护
河道采砂秩序。

2019 年 6 月 24 日，邢台市公
安局开发区分局以犯罪嫌疑人
武 某 某 、曹 某 某 涉 嫌 非 法 采 矿
罪 ，移 送 开 发 区 检 察 院 审 查 起

诉。检察院经审查查明：2018 年
8 月 至 2019 年 3 月 ，翟 某 某（在
逃）租用武某某、曹某某在开发
区留村镇南阳村南侧 500 米处，
京广高速铁路与京港澳高速公
路间的河道内开荒占有的土地
非法采砂。经邢台市国土资源
测 绘 中 心 测 定 ，非 法 采 砂 地 块
面 积 共 计 9528.58 平 方 米 ，违 法
开 采 三 类 建 设 用 砂 共 计
57171.48 立方米；经邢台市价格
认 证 中 心 认 定 ，砂 石 价 格 共 计
285 万 余 元 ，回 填 费 用 共 计 143
万余元。翟某某、武某某、曹某
某 三 人 的 非 法 采 砂 行 为 ，导 致
高 速 铁 路 大 桥 、高 速 公 路 大 桥
桥梁基础埋置深度已经无法达
到 设 计 要 求 ，基 础 承 载 力 受 到
极 大 影 响 ，严 重 危 及 高 速 铁 路
和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

2019 年 11 月 30 日 ，开 发 区
检察院以非法采矿罪对武某某、
曹某某提起公诉。2020 年 3 月 4
日，开发区检察院对武某某、曹
某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2020 年 7 月 30 日，开发区人
民法院判决武某某犯非法采矿
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6 个月，
没收违法所得 2 万元并处罚金 2

万元；武某某在判决生效后一月
内将盗采砂坑恢复原状，如无法
恢复则承担砂坑修复费用 128 万
余元；曹某某犯非法采矿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没收违
法所得 8000 元并处罚金人民币
1 万元；曹某某在判决生效后一
月内将盗采砂坑恢复原状，如无
法恢复则承担砂坑修复费用 14
万余元。一审判决生效后，各被
告均未上诉。

在高速铁路大桥附近河道
禁采区内非法采砂，不仅使国家
矿产资源遭到破坏，也给高铁运
输安全、河道行洪安全造成重大
隐患。该案中，检察机关立足法
律监督职能，一方面，督促行政
机关积极履职，实现了保护国家
矿产资源和铁路基础设施的双
重目的；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职能，使犯
罪嫌疑人得到应有刑事惩罚，并
依法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切
实维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

近日，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对一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犯
罪嫌疑人批准逮捕。

张某以盈利为目的，在徐水区某
村开设鞋厂，雇佣工人生产了大量假
冒名牌运动鞋，并以每双 20 元的价
格对外销售。2020 年 10 月 23 日，相
关部门在该鞋厂生产车间及库房查
扣假冒名牌系列运动鞋共 17767 双，
相关名牌运动鞋厂家对该批运动鞋
均作出了假冒产品认定。徐水区检
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张某以涉嫌假冒
注册商标罪，依法作出了批准逮捕的
决定。同时，该院对案件中发现的涉
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共犯李某向公安
机关发出了补查提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 百 一 十 三 条 规 定 ，假 冒 注 册 商 标
罪，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
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
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
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在经济生活中，不论是企业主还
是个体销售人员，在生产销售过程中
都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决不能
为了获取利益而触犯法律红线。在
此提醒广大群众，在购物消费中一定
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辨识能力，通
过正规渠道购买商品，谨慎购买那些
价格过低或明显与市场价格不符的
商品，如发现买到假冒伪劣商品时，
要注重维权，积极举报。

2018 年 10 月 14 日 ，白 某 叫 闫 某 、
张某、许某为其帮工。下午干完活，白
某组织张某、闫某、许某去饭店吃饭、
喝酒，闫某醉酒后驾驶摩托车离开，后
发生交通事故死亡。道路交通事故认
定书记载，导致闫某死亡的交通事故
责任系“闫某持准驾车型不符的驾驶
证醉酒驾驶无号牌的二轮摩托车上路
行驶，未戴安全头盔，未查明路面情况
盲目同行，未按规定车道行驶……负
事故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闫某近
亲属向法院起诉，要求共同饮酒人白
某、张某、许某等人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闫某与白某等三
人一同饮酒后，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
交通事故，导致其死亡，闫某作为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饮酒
能力、过量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可能对
本人身体健康甚至生命产生危害应该
有充分认知，但却放任这种危害后果
的发生，其应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后果
承担主要责任。白某等三人作为共同
饮酒人，在闫某饮酒后，未及时通知闫
某家属，或护送其至家中交给其家人，
对闫某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未尽到

有效劝阻，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闫
某的死亡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 10%的
补充赔偿责任。针对闫某近亲属主张
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
费，法院予以采纳，遂判决白某、张某、
许某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
扶养人生活费等损失 6.25 万余元。闫
某亲属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白某等三人
对 闫 某 损 害 结 果 的 发 生 并 无 主 观 故
意，且无法定安全保障义务，但鉴于公
平原则，因白某等三人对闫某的酒后
驾驶行为未能有效劝阻，一审法院结
合案情，酌定三被上诉人对闫某因交
通事故死亡承担 10%的补充责任并无
不当。二审法院遂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闫某亲属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省法院作出驳回再审裁定，
其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检察机
关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

在酒驾导致的交通事故中，共同
饮酒作为引发注意义务或者安全保障
义务的先行行为，同饮者基于过错违
反积极作为的法定义务便可能构成侵

权责任。为保障饮酒人的人身安全，
消除“危险状态”，同饮者之间就产生
了“合理照顾义务”。当然，受害人作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死
亡 结 果 承 担 主 要 责 任 。 根 据 过 错 原
则、过失相抵原则和公平原则，应减轻
未积极履行安全注意义务责任人的损
害赔偿责任。

检察官认为，以下情况共饮者可
能承担法律责任：强迫性劝酒，用言语
刺激对方，在对方已喝醉意识不清没
有自制力的情况下，仍劝其喝酒的行
为；明知对方身体不适宜喝酒仍劝其
饮酒；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回家；未劝
阻酒后驾车导致车祸等损害。

本案中，闫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具有完全
的判断能力，且应当对饮酒后再驾驶
摩托车可能对本人身体健康甚至生命
产生危害具有充分的认知。闫某饮酒
后仍然驾驶机动车，系放任可能的危
害结果发生，其应当对自己的行为产
生的后果承担主要责任。作为共同饮
酒人，白某等三人亦应对其酒后驾车
行为进行有效劝阻或制止。原审法院
综合全案证据酌情判令白某等人承担
10%的赔偿责任，系法官行使自由裁量

权的结果，原审法官综合全案证据采
用的计算方法并无不当。

作为中国人情往来“重要战场”的
酒桌，并非法外之地。聚会参与人彼
此都有最低限度的注意义务，作为聚
会的组织者可能在法律上被赋予更重
要 的 注 意 义 务 ，若 是 酒 后 生 事 ，劝 酒
者、组织者、同饮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
后果和道德谴责。

那 么 ，如 何 避 免 此 类 事 情 发 生
呢？共同饮酒人对醉酒的人负有加以
阻止的义务，如果已尽到劝阻义务，而
醉 酒 人 不 听 劝 阻 ，同 饮 人 则 可 以 免
责。因此，共同饮酒人不要强迫劝酒，
与他人饮酒后也要保障对方安全，劝
阻他人不要酒后驾车。醉酒者执意驾
车，可拨打其家人电话，告知他家人现
在的情况，或者扣下车钥匙，一起打车
送他回家，安全送到家后再离开。

（作者单位：沧州市人民检察院）

河北法制报讯 （乔建
敏 杨文利）2020 年 12 月 24
日，内丘县人民检察院召开
公 开 听 证 会 ，以 公 开 促 公
正，保障学生出行安全。

2020 年 8 月 ，内 丘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在 履 行 公 益 诉 讼
职责中发现，内丘县第四中
学、第五中学等学校门口及
临 近 道 路 上 存 在 交 通 信 号
灯 、交 通 标 志 、标 线 、减 速
带、交通隔离护栏等交通安
全设施不完备的状况，学生

出 行 安 全 存 在 隐 患 。 针 对
这些情况，内丘县检察院调
查取证，并向上级检察院请
示汇报。

2020 年 12 月 24 日 ，该
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内
丘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教
育 局 、城 市 管 理 执 法 局 、交
通运输局 4 家单位相关人员
参会，邀请 2 名人民监督员
和“好大哥”工作室工作人
员作为听证员参加听证。

听证会上，案件承办人

介绍了案件情况，提出检察
建议。参会 4 家单位人员发
表意见，表示一定相互配合
把检察建议落实到位，共同
保障好学生上下学、开学放
假期间交通秩序工作。

听 证 员 在 听 取 案 件 承
办人和相关 4 家单位有关人
员的问答后，宣布了听证评
议结果：这条道路主路还未
竣工验收，县交通局对交通
安 全 设 施 负 有 设 置 和 维 护
的法定职责。

内丘县检察院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

保障学生安全出行
河北法制报讯 （苏欢）

“感谢博野县检察院，感谢检察
官，为我们民营企业切实解决
了争议！”近日，博野县某燃气
公司的代表将一面锦旗送到博
野县检察院表示感谢。

事 情 还 得 从 2020 年 10 月
28 日说起，博野县某燃气公司
不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
处罚，向博野县司法局提起行
政复议。司法局邀请博野县检
察院开展该行政争议的实质性
化解工作。博野县检察院多次
组织检察干警与市场监督管理
局和企业相关人员会面，深入
分析双方对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认识上的分歧，研判行政处罚

的依据，实地了解企业运营中
的困难。

12 月 15 日，在对双方做了
大量工作的基础上，博野县检
察院召开行政争议化解公开听
证会。会上，双方详细说明了
各自的观点，检察干警对双方
进行调解。市场监督管理局综
合考虑企业现实情况，再加上
疫情等因素导致相关手续办理
延迟，表示将根据相关规定从
轻处罚。燃气公司表示自身存
在违反规定行为，接受市场监
督管理局的行政处罚，并撤回
复议申请。会后，双方签订了
调解协议。

邢台市非法采砂危害高铁大桥
运输安全公益诉讼系列案入选

醉酒人驾驶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

共同饮酒人是否担责
□ 王婧 孟海龙

做实行政检察
保障审判公正行政合法

博野县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

力促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 刘树奇

□ 文/图 薛玲 缪林均

村内鞋厂存有
万余双“名牌鞋”

一男子涉嫌假冒
注册商标罪被批捕
□ 崔玉田

高速铁路、公路大桥
附近砂石被非法盗采，检
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

严惩犯罪+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使犯罪分子得
到惩处

发挥职能作用，切实
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

检察官说法

检察官提醒

检察官提醒:

大图为办案人员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一同勘验现场；小图为办案人员测量桥墩裸露部分高度。


